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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琴房供本院师生教学、练习及排练使用，管理员负责日常安全卫生管理。
2.学生练琴须凭有效证件按分配时段进行，不得随意占用,空余时段可通过线上系统预约。
3.严禁遮挡琴房观察窗（窗帘保持打开），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，严禁留宿。
4.未经许可不得拆卸或修理钢琴；遇故障应立即报修，人为损坏照价赔偿，并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
5.禁止携带食品、饮料（饮用水除外）入内；不得乱贴、乱画、乱挂，保持墙面整洁。
6.严禁吸烟，不得使用任何电器；不得存放私人物品，遗失概不负责。
7.练琴结束后须盖好琴盖、恢复琴凳位置、关闭门窗及电源，清理垃圾后方可离开。
8.对违反规定且不听劝阻者，给予警告、暂停使用等处理，情节严重者给予纪律处分。
9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音乐学院负责解释。
